
-學校組編案例研討- 

我們與編制表的距離 

 人事處 江欣潔科員 

1 



修編程序早知道 

2 

1啟動修編時機 

2檢視前次修編 
 考試院備查函 

及編制表 

3修編檢附資料 
編制表及對照表 
(試算表及比例表) 

4函報縣府 
(通知人事處協助調整D5) 

5縣府轉發考試
院備查函 

6擬定職務說明書 

(非必要) 

7銓敘部網路作業

系統→職務歸系

案資料報送 

8職務歸系案函送縣

府轉陳銓敘部核備 
(職務說明書併同報送) 

9收到職務歸系案

核定(核備)函→ 

調整WebHR組織編

制系統 



1啟動修編時機 

3 

修編制表 職務歸系(註銷) 職務說明書 

員額新增    

員額減置    

員額未增減  看情況 

職務列等調整    
學校成立、 
合併、改制    

編制表廢止    



4 

2檢視前次修編考試院備查函及編制表 

確認是否有本
次修編須配合
修改之處 

原封不動的放
入修正對照表 

確認表末是否有留用人員 
(是否已改置或離職) 



5 

3-1修編相關規定 

•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
 (附表三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率一覽表) 

1 

•各機關組織法規涉及考銓業務事項作業要點 2 

•子、公立學校職員職務列等表之二 3 

•各機關(構)學校組織法規訂列體例用語彙整表 4 

•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 5 

•主計機構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 6 

•學校衛生法(護理師、營養師編制) 7 



6 

修編 

員額 
編制表 

編制 
對照表 

員額 
試算表 

各官等
員額配
置比例
表 

12人↑ 

12人↑ 

3-2修編檢附資料 



7 

3-3修編檢附資料(員額編制表) 

step1 
•編制表格式是否為橫式 

Step2 
•編制表表首機關名稱應為機關全銜 

Step3 
•前次修編考試院要求修正處 

Step4 
•本次修編修正部分或員額是否正確 

step5 

•備考及附註應完備並符合體例用語 

•數字應以國字呈現(一、二…..)而非阿拉伯數字 

step6 

•再次確認生效日期 

•(如來文未敘明，請向人事處確認) 



8 

3-4修編檢附資料(編制對照表) 

現行部分要和原有
編制表一模一樣 

增減員額
標示清楚 

修正部分為本次報
送之員額編制表 

生效日期
再確認 

附註文字說
明併同調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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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5修編檢附資料(各官等員額配置比例表) 

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
→各官等員額配置比例是否符合標準 
各官等員額未滿12人之機關不適用一覽
表比率規定→免報送 



10 

3-6修編檢附資料(員額試算表) 

銓敘部全球資訊網 
服務園地→試算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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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-7報送修編案常見錯誤 

如編制表內未置有官職
等人員，應將欄位名稱
自「官等或級別」修正

為「級別」。 

編制表內會計主任應修
正為主任 

應於備考欄附註而未註
明者 

備考欄體例錯誤 X得列
薦任 X得列第六職等 

數字體例錯誤→X壹貳
參 X1.2.3 

附註項次使用一、二、
三 而非阿拉伯數字 

漏字、少字、錯字、多
字、標點符號不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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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函報修編案至縣府 

5縣府轉考試院
備查函+編制表 

通知人事處
協助調整D5 



6-1職務說明書 
職務編號說明 

本職職稱 
如無所屬單位請
寫本機關 

1.最多5項 
2.依工作項目比例由高至低排列 
3.至少第1項要為所歸職系之工作內容 
4.最後1項須為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

由現職人員或指
定適當人員填寫 

生效日期 

填表日期 

留意體例 

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六

職等至薦任第七職等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
所歸職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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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-2職務編號解密 

內部一級單位碼 
首長、副首長：00 
幕僚部門： 
  1.一般性幕僚單位：主任秘書01、秘書室02，餘依次為03…09。 
  2.輔助性幕僚單位：人事單位10、會計單位12、統計單位13、總務單位15，餘依次為16…19。 
  3.技術性幕僚單位 
  4.報導性幕僚單位 
  5.諮議性幕僚單位 
  6.監督幕僚單位 
業務部門：代碼自60開始，依次為61、62……98 

150020 
共7碼 

員額類別碼 

 

內部一級單位碼 員額順序碼 員額順序備用碼 



7職務歸系(職務歸系註銷)資料報送 

銓敘部網路
作業系統 

函報縣府 

職務歸系 
公文+職務歸系表+職務說
明書 

職務歸系
+註銷 

公文+職務歸系註銷表+職務
歸系表+職務說明書 

職務註銷 公文+職務歸系註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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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3 

2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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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底部份為必填欄位，生效
日期原則和編制表生效日期
相同 

5 

6 

7 



18 

報送至縣府(非銓敘部) 

10 

9 

8 



19 

8 

•職務歸系案函送縣府轉陳銓敘部核備 
(職務說明書併同報送) 

9 

•收到職務歸系案核定(核備)函→ 

調整WebHR組織編制系統 


